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易字第38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嘉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1 年度偵字第4248

6號），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

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邱嘉富犯攜帶兇器毀壞安全設備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柒

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充電電鑽壹組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下列更正及補充外，其餘均與臺灣

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如附

件。

（一）起訴書犯罪事實一第16至17行「持路旁撿拾之掃把」更正

為「持路旁撿拾之可供凶器使用之鐵條、掃把」。

（二）證據部分增列「被告邱嘉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

白」。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對照觀之，第1款

僅以住宅、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作為行為之客體；第

2款則未限定行為客體為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

艦，而係以安全設備作為行為客體。考其立法目的，應係

考量被害人已花費勞力、金錢設置防盜之安全設備，以保

護私人財物，行為人肆意加以毀越，可責難性更高。是

以，第2款之行為客體，應不限於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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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船艦，而可及於住宅、建築物、船艦以外其他保護財

物之安全設備（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7年法律座談

會刑事類提案第11號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邱嘉富就本

案之犯行，其毀損鐵皮貨櫃改裝之倉庫門鎖，該貨櫃雖非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惟

該門鎖仍屬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安全設備無訛。

（二）核被告邱嘉富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

之攜帶兇器毀壞安全設備竊盜罪。公訴意旨雖漏未記載被

告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然此

部分經並經本院告以被告罪名，無礙被告防禦權行使，且

僅涉加重條件之增減及認定有誤，仍屬實質上一罪，而無

庸變更起訴法條，本院自得予以審理，附此敘明。

（三）被告前因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5年度壢簡字第162

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②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

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以105年度易字第484號判

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4月(共3罪)，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確

定；③竊盜案件，經新竹地院以105年度易字第677號判決

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確定；④竊盜案

件，經本院以106年度審簡字第108號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

刑6月、4月，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確定；⑤竊盜案件，經

新竹地院以105年度易字第36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4

月（共3罪）、8月，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

月；⑥竊盜案件，經新竹地院以106年度易字第408號判決

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上開各案件徒刑部分經臺灣高等

法院以107年度抗字第311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6月

確定，並於民國109年11月4日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且於

110年6月3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其未執行之殘刑以

已執行論，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為有期徒刑以

上之罪，為累犯。又司法院大法官於108 年2 月22日就累

犯規定是否違憲乙事，作成釋字第775 號解釋：「有關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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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加重本刑部分，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

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

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

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

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

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

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本院審

酌被告於本案所犯之加重竊盜犯行，與前案之部分犯行為

罪質相同之竊盜案件，被告顯未能記取前案科刑之教訓謹

慎行事，漠視法紀，其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未因此產生

警惕作用，仍有應予處罰之惡性，而有加重其刑之必要，

爰參照上開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

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式獲取

財物，竟圖不勞而獲，恣意為本案加重竊盜之犯行，顯然

欠缺對他人財產權之尊重，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犯

後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衡以被告之犯罪動機、情

節、所生危害暨其生活及經濟狀況、素行、年紀及智識程

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被告竊

得被害人駿永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所有之充電電鑽1組，為被

告之犯罪所得，且未合法發還被害人，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別追徵其價

額。又被告犯案使用之鐵條及掃把為其於路邊撿拾，非其所

有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本案採判決精簡原

則，僅引述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怡伶到庭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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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4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4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 條

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1年度偵字第42486號

　　被　　　告　邱嘉富　男　35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新竹縣○○鄉○○村0鄰○○○00

　　　　　　　　　　　　號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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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佑股）審理之111年度審易字第2520號案件相牽連，應追加起

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邱嘉富邱嘉富前①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下稱桃園地院）以105年度壢簡字第1629號判決判處

有期徒刑3月確定；②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臺灣新竹

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以105年度易字第484號判決判處

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確定；③因竊盜案件，經新竹地院以10

5年度易字第67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④因竊盜案

件，經桃園地院以106年度審簡字第108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

期徒刑8月確定；⑤因竊盜案件，經新竹地院以105年度易字

第36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4月、4月、4月及8月確定；

⑥因竊盜案件，經新竹地院以106年度易字第408號判決判處

有期徒刑5月確定。上開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7年度抗字

第311號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於民國109年11月4

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於110年6月3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期滿未

經撤銷，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詎其不知悔改，復意圖為

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11年7月25日清晨4時10分許，在桃園

市○○區○○路0段000巷0號對面工地，持路旁撿拾之掃

把，破壞駿永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駿永公司）設於該

處、以鐵皮貨櫃改裝而成之倉庫門鎖安全設備後（毀棄損壞

罪嫌部分未據告訴），入內竊取該公司所有之充電電鑽1組

（價值約新臺幣【下同】5,500元），得手後騎乘其所有之

普通重型機車逃逸。嗣經駿永公司人員發現後報警處理，經

警循線追查，始悉上情。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邱嘉富自白不諱，核與證人即駿永

公司人員廖智華於警詢中證述情節相符，復有現場照片、現

場監視錄影畫面擷圖、本署公務電話紀錄等在卷可證，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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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行已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毀壞安全設備

竊盜罪嫌。又被告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論罪科刑及執行情

形，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

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本罪，為累犯，

且被告恣意破壞他人門戶後，侵入他人私人領域竊取他人財

物，顯然無視法治，且毫無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對於刑

罰之反應力、自制力及守法意識薄弱，請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775號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而被告

竊取之充電電鑽1組，價值約5,500元，此業據證人廖智華陳

述明確，此部分為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按一人犯數罪者為相牽連案件，且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

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第

2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前因竊盜等案件，業經本署

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9688、29690號、111年度偵緝字第

2981號案件提起公訴，現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審

易字第2520號（佑股）審理中，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

在卷可查。是本件與前案係屬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為

期訴訟經濟，爰依法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30　　日

　　　　　　　　　　　　　檢　察　官  吳一凡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3 　 日

                          書  記  官  施宇哲

所犯法條：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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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前條第 1 項、第 2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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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易字第38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嘉富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1 年度偵字第42486號），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邱嘉富犯攜帶兇器毀壞安全設備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柒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充電電鑽壹組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下列更正及補充外，其餘均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如附件。
（一）起訴書犯罪事實一第16至17行「持路旁撿拾之掃把」更正為「持路旁撿拾之可供凶器使用之鐵條、掃把」。
（二）證據部分增列「被告邱嘉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對照觀之，第1款僅以住宅、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作為行為之客體；第2款則未限定行為客體為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而係以安全設備作為行為客體。考其立法目的，應係考量被害人已花費勞力、金錢設置防盜之安全設備，以保護私人財物，行為人肆意加以毀越，可責難性更高。是以，第2款之行為客體，應不限於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而可及於住宅、建築物、船艦以外其他保護財物之安全設備（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7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1號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邱嘉富就本案之犯行，其毀損鐵皮貨櫃改裝之倉庫門鎖，該貨櫃雖非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惟該門鎖仍屬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安全設備無訛。
（二）核被告邱嘉富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攜帶兇器毀壞安全設備竊盜罪。公訴意旨雖漏未記載被告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然此部分經並經本院告以被告罪名，無礙被告防禦權行使，且僅涉加重條件之增減及認定有誤，仍屬實質上一罪，而無庸變更起訴法條，本院自得予以審理，附此敘明。
（三）被告前因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5年度壢簡字第162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②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以105年度易字第484號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4月(共3罪)，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確定；③竊盜案件，經新竹地院以105年度易字第67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確定；④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審簡字第108號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6月、4月，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確定；⑤竊盜案件，經新竹地院以105年度易字第36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4月（共3罪）、8月，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⑥竊盜案件，經新竹地院以106年度易字第40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上開各案件徒刑部分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7年度抗字第311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並於民國109年11月4日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且於110年6月3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其未執行之殘刑以已執行論，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又司法院大法官於108 年2 月22日就累犯規定是否違憲乙事，作成釋字第775 號解釋：「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本院審酌被告於本案所犯之加重竊盜犯行，與前案之部分犯行為罪質相同之竊盜案件，被告顯未能記取前案科刑之教訓謹慎行事，漠視法紀，其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未因此產生警惕作用，仍有應予處罰之惡性，而有加重其刑之必要，爰參照上開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式獲取財物，竟圖不勞而獲，恣意為本案加重竊盜之犯行，顯然欠缺對他人財產權之尊重，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衡以被告之犯罪動機、情節、所生危害暨其生活及經濟狀況、素行、年紀及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被告竊得被害人駿永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所有之充電電鑽1組，為被告之犯罪所得，且未合法發還被害人，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別追徵其價額。又被告犯案使用之鐵條及掃把為其於路邊撿拾，非其所有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本案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怡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4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4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 條
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1年度偵字第42486號
　　被　　　告　邱嘉富　男　35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新竹縣○○鄉○○村0鄰○○○00
　　　　　　　　　　　　號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佑股）審理之111年度審易字第2520號案件相牽連，應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邱嘉富邱嘉富前①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以105年度壢簡字第162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②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以105年度易字第484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確定；③因竊盜案件，經新竹地院以105年度易字第67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④因竊盜案件，經桃園地院以106年度審簡字第108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確定；⑤因竊盜案件，經新竹地院以105年度易字第36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4月、4月、4月及8月確定；⑥因竊盜案件，經新竹地院以106年度易字第40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上開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7年度抗字第311號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於民國109年11月4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於110年6月3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詎其不知悔改，復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11年7月25日清晨4時1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號對面工地，持路旁撿拾之掃把，破壞駿永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駿永公司）設於該處、以鐵皮貨櫃改裝而成之倉庫門鎖安全設備後（毀棄損壞罪嫌部分未據告訴），入內竊取該公司所有之充電電鑽1組（價值約新臺幣【下同】5,500元），得手後騎乘其所有之普通重型機車逃逸。嗣經駿永公司人員發現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追查，始悉上情。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邱嘉富自白不諱，核與證人即駿永公司人員廖智華於警詢中證述情節相符，復有現場照片、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擷圖、本署公務電話紀錄等在卷可證，被告犯行已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毀壞安全設備竊盜罪嫌。又被告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本罪，為累犯，且被告恣意破壞他人門戶後，侵入他人私人領域竊取他人財物，顯然無視法治，且毫無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自制力及守法意識薄弱，請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而被告竊取之充電電鑽1組，價值約5,500元，此業據證人廖智華陳述明確，此部分為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按一人犯數罪者為相牽連案件，且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第2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前因竊盜等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9688、29690號、111年度偵緝字第2981號案件提起公訴，現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審易字第2520號（佑股）審理中，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查。是本件與前案係屬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為期訴訟經濟，爰依法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30　　日
　　　　　　　　　　　　　檢　察　官  吳一凡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3 　 日
                          書  記  官  施宇哲
所犯法條：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 1 項、第 2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易字第38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嘉富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1 年度偵字第4248
6號），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
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邱嘉富犯攜帶兇器毀壞安全設備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柒月
。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充電電鑽壹組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下列更正及補充外，其餘均與臺灣
    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如附
    件。
（一）起訴書犯罪事實一第16至17行「持路旁撿拾之掃把」更正
      為「持路旁撿拾之可供凶器使用之鐵條、掃把」。
（二）證據部分增列「被告邱嘉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
      白」。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對照觀之，第1款
      僅以住宅、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作為行為之客體；第
      2款則未限定行為客體為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
      ，而係以安全設備作為行為客體。考其立法目的，應係考
      量被害人已花費勞力、金錢設置防盜之安全設備，以保護
      私人財物，行為人肆意加以毀越，可責難性更高。是以，
      第2款之行為客體，應不限於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
      船艦，而可及於住宅、建築物、船艦以外其他保護財物之
      安全設備（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7年法律座談會刑
      事類提案第11號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邱嘉富就本案之
      犯行，其毀損鐵皮貨櫃改裝之倉庫門鎖，該貨櫃雖非刑法
      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惟該門
      鎖仍屬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安全設備無訛。
（二）核被告邱嘉富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
      之攜帶兇器毀壞安全設備竊盜罪。公訴意旨雖漏未記載被
      告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然此
      部分經並經本院告以被告罪名，無礙被告防禦權行使，且
      僅涉加重條件之增減及認定有誤，仍屬實質上一罪，而無
      庸變更起訴法條，本院自得予以審理，附此敘明。
（三）被告前因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5年度壢簡字第1629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②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新
      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以105年度易字第484號判決
      分別判處有期徒刑4月(共3罪)，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確定
      ；③竊盜案件，經新竹地院以105年度易字第677號判決判
      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確定；④竊盜案件
      ，經本院以106年度審簡字第108號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
      6月、4月，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確定；⑤竊盜案件，經新竹
      地院以105年度易字第36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4月（
      共3罪）、8月，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
      ⑥竊盜案件，經新竹地院以106年度易字第408號判決判處
      有期徒刑5月確定，上開各案件徒刑部分經臺灣高等法院
      以107年度抗字第311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
      ，並於民國109年11月4日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且於110
      年6月3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其未執行之殘刑以已執
      行論，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受徒
      刑之執行完畢，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為有期徒刑以上之
      罪，為累犯。又司法院大法官於108 年2 月22日就累犯規
      定是否違憲乙事，作成釋字第775 號解釋：「有關累犯加
      重本刑部分，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
      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
      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
      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
      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
      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
      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本院審酌被告
      於本案所犯之加重竊盜犯行，與前案之部分犯行為罪質相
      同之竊盜案件，被告顯未能記取前案科刑之教訓謹慎行事
      ，漠視法紀，其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未因此產生警惕作
      用，仍有應予處罰之惡性，而有加重其刑之必要，爰參照
      上開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式獲取
      財物，竟圖不勞而獲，恣意為本案加重竊盜之犯行，顯然
      欠缺對他人財產權之尊重，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犯
      後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衡以被告之犯罪動機、情節
      、所生危害暨其生活及經濟狀況、素行、年紀及智識程度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被告竊
    得被害人駿永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所有之充電電鑽1組，為被
    告之犯罪所得，且未合法發還被害人，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別追徵其價
    額。又被告犯案使用之鐵條及掃把為其於路邊撿拾，非其所
    有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本案採判決精簡原則
，僅引述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怡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4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4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 條
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1年度偵字第42486號
　　被　　　告　邱嘉富　男　35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新竹縣○○鄉○○村0鄰○○○00
　　　　　　　　　　　　號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佑股）審理之111年度審易字第2520號案件相牽連，應追加起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邱嘉富邱嘉富前①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下稱桃園地院）以105年度壢簡字第1629號判決判處
    有期徒刑3月確定；②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臺灣新竹地
    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以105年度易字第484號判決判處應
    執行有期徒刑10月確定；③因竊盜案件，經新竹地院以105年
    度易字第67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④因竊盜案件，
    經桃園地院以106年度審簡字第108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
    刑8月確定；⑤因竊盜案件，經新竹地院以105年度易字第361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4月、4月、4月及8月確定；⑥因竊
    盜案件，經新竹地院以106年度易字第40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
    刑5月確定。上開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7年度抗字第311
    號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於民國109年11月4日假釋
    付保護管束，於110年6月3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
    ，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詎其不知悔改，復意圖為自己不
    法之所有，於111年7月25日清晨4時10分許，在桃園市○○區○
    ○路0段000巷0號對面工地，持路旁撿拾之掃把，破壞駿永消
    防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駿永公司）設於該處、以鐵皮貨櫃改
    裝而成之倉庫門鎖安全設備後（毀棄損壞罪嫌部分未據告訴
    ），入內竊取該公司所有之充電電鑽1組（價值約新臺幣【
    下同】5,500元），得手後騎乘其所有之普通重型機車逃逸
    。嗣經駿永公司人員發現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追查，始悉
    上情。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邱嘉富自白不諱，核與證人即駿永
    公司人員廖智華於警詢中證述情節相符，復有現場照片、現
    場監視錄影畫面擷圖、本署公務電話紀錄等在卷可證，被告
    犯行已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毀壞安全設備
    竊盜罪嫌。又被告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論罪科刑及執行情
    形，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
    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本罪，為累犯，
    且被告恣意破壞他人門戶後，侵入他人私人領域竊取他人財
    物，顯然無視法治，且毫無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對於刑
    罰之反應力、自制力及守法意識薄弱，請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775號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而被告
    竊取之充電電鑽1組，價值約5,500元，此業據證人廖智華陳
    述明確，此部分為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按一人犯數罪者為相牽連案件，且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
    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第
    2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前因竊盜等案件，業經本署
    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9688、29690號、111年度偵緝字第
    2981號案件提起公訴，現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審
    易字第2520號（佑股）審理中，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
    在卷可查。是本件與前案係屬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為
    期訴訟經濟，爰依法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30　　日
　　　　　　　　　　　　　檢　察　官  吳一凡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3 　 日
                          書  記  官  施宇哲
所犯法條：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 1 項、第 2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易字第38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邱嘉富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1 年度偵字第42486號），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邱嘉富犯攜帶兇器毀壞安全設備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柒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充電電鑽壹組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下列更正及補充外，其餘均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如附件。
（一）起訴書犯罪事實一第16至17行「持路旁撿拾之掃把」更正為「持路旁撿拾之可供凶器使用之鐵條、掃把」。
（二）證據部分增列「被告邱嘉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對照觀之，第1款僅以住宅、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作為行為之客體；第2款則未限定行為客體為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而係以安全設備作為行為客體。考其立法目的，應係考量被害人已花費勞力、金錢設置防盜之安全設備，以保護私人財物，行為人肆意加以毀越，可責難性更高。是以，第2款之行為客體，應不限於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而可及於住宅、建築物、船艦以外其他保護財物之安全設備（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7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1號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邱嘉富就本案之犯行，其毀損鐵皮貨櫃改裝之倉庫門鎖，該貨櫃雖非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惟該門鎖仍屬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安全設備無訛。
（二）核被告邱嘉富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攜帶兇器毀壞安全設備竊盜罪。公訴意旨雖漏未記載被告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然此部分經並經本院告以被告罪名，無礙被告防禦權行使，且僅涉加重條件之增減及認定有誤，仍屬實質上一罪，而無庸變更起訴法條，本院自得予以審理，附此敘明。
（三）被告前因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5年度壢簡字第162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②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以105年度易字第484號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4月(共3罪)，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確定；③竊盜案件，經新竹地院以105年度易字第67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確定；④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審簡字第108號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6月、4月，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確定；⑤竊盜案件，經新竹地院以105年度易字第36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4月（共3罪）、8月，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⑥竊盜案件，經新竹地院以106年度易字第40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上開各案件徒刑部分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7年度抗字第311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並於民國109年11月4日假釋出監付保護管束，且於110年6月3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其未執行之殘刑以已執行論，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又司法院大法官於108 年2 月22日就累犯規定是否違憲乙事，作成釋字第775 號解釋：「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本院審酌被告於本案所犯之加重竊盜犯行，與前案之部分犯行為罪質相同之竊盜案件，被告顯未能記取前案科刑之教訓謹慎行事，漠視法紀，其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未因此產生警惕作用，仍有應予處罰之惡性，而有加重其刑之必要，爰參照上開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式獲取財物，竟圖不勞而獲，恣意為本案加重竊盜之犯行，顯然欠缺對他人財產權之尊重，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衡以被告之犯罪動機、情節、所生危害暨其生活及經濟狀況、素行、年紀及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被告竊得被害人駿永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所有之充電電鑽1組，為被告之犯罪所得，且未合法發還被害人，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別追徵其價額。又被告犯案使用之鐵條及掃把為其於路邊撿拾，非其所有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本案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怡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4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涂頴君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4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 條
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1年度偵字第42486號
　　被　　　告　邱嘉富　男　35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新竹縣○○鄉○○村0鄰○○○00　　　　　　　　　　　　號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佑股）審理之111年度審易字第2520號案件相牽連，應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邱嘉富邱嘉富前①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以105年度壢簡字第162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②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以105年度易字第484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確定；③因竊盜案件，經新竹地院以105年度易字第67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④因竊盜案件，經桃園地院以106年度審簡字第108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確定；⑤因竊盜案件，經新竹地院以105年度易字第36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4月、4月、4月及8月確定；⑥因竊盜案件，經新竹地院以106年度易字第40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上開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7年度抗字第311號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於民國109年11月4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於110年6月3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詎其不知悔改，復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11年7月25日清晨4時1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號對面工地，持路旁撿拾之掃把，破壞駿永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駿永公司）設於該處、以鐵皮貨櫃改裝而成之倉庫門鎖安全設備後（毀棄損壞罪嫌部分未據告訴），入內竊取該公司所有之充電電鑽1組（價值約新臺幣【下同】5,500元），得手後騎乘其所有之普通重型機車逃逸。嗣經駿永公司人員發現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追查，始悉上情。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邱嘉富自白不諱，核與證人即駿永公司人員廖智華於警詢中證述情節相符，復有現場照片、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擷圖、本署公務電話紀錄等在卷可證，被告犯行已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毀壞安全設備竊盜罪嫌。又被告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本罪，為累犯，且被告恣意破壞他人門戶後，侵入他人私人領域竊取他人財物，顯然無視法治，且毫無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自制力及守法意識薄弱，請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而被告竊取之充電電鑽1組，價值約5,500元，此業據證人廖智華陳述明確，此部分為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按一人犯數罪者為相牽連案件，且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第26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前因竊盜等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9688、29690號、111年度偵緝字第2981號案件提起公訴，現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審易字第2520號（佑股）審理中，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查。是本件與前案係屬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為期訴訟經濟，爰依法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30　　日
　　　　　　　　　　　　　檢　察　官  吳一凡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3 　 日
                          書  記  官  施宇哲
所犯法條：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 1 項、第 2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